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勞抗字第19號

抗  告  人  張益利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詹陸銘  

相  對  人  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盧金柱  

共同代理人  張詠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9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全字第12號裁定，提

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

裁定之當否，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關於假扣押裁定之抗

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機

會之規定，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之抗告案件，亦有準

用，此觀同法第538條之4、第533條規定即明。本件抗告人

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經原裁定否准，抗告人不服提起抗

告，經兩造提出書狀各自陳述意見，合於上開規定。

二、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

業有限公司（下稱裕元公司）為相對人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寶成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二公司均為寶成國際

集團旗下公司，屬同一事業。伊於民國104年應徵寶成公司

刊登勞務提供地為越南之職缺，並自同年6月16日起於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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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提供勞務。伊自108年7月起受派任至裕元公司越南寶元

廠區擔任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同時因新冠肺炎疫情爆

發，兼任管理口罩廠一職，每月基本薪資新臺幣（下同）5

萬450元及派駐津貼美金1334元（折合4萬1500元）。嗣伊於

112年6月26日接獲寶成國際集團人力資源部以電子郵件寄送

之人員調動通知，以因應集團企業經營所需為由，自112年7

月1日起將伊調動回臺灣至寶成公司擔任總公司工程部工程

規劃處專案課資深高級管理師（下稱系爭調動），終止海外

派駐協議書，並要求伊簽署勞動權益轉換協議書，由寶成公

司承受伊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且於112年7月4日擅將伊

勞工保險投保單位變更為寶成公司。惟系爭調動取消派駐津

貼之發給，造成伊實質薪資減半，對伊之工資條件為重大不

利變更；自112年3月14日起主管常為刁難及指責，伊與主管

溝通相處間屢生衝突，甚至遭受職場霸凌，相對人係藉由跨

國調動以達懲處伊之目的；自伊接獲系爭調動通知至回臺任

職，僅1週時間準備遷離越南事宜，在極短時間內面臨工作

與生活環境劇烈改變，身心備受壓力，相對人未給予必要之

協助，亦未考量伊與其家庭之生活利益；伊於調動後之工作

性質與104年間應徵職缺之專業經歷或證照內容不符，亦與

調動前派駐越南所任職務性質不同，顯非伊專業技術所能勝

任，是系爭調動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所定調動五原

則，並有權利濫用、違反誠信原則之虞。伊已對相對人提起

確認調動無效及請求回復原職事件訴訟（下稱本案訴訟），

於本案訴訟期間，伊所面臨之經濟上損害將持續擴大，倘未

先定暫時狀態處分，伊之權益將受有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之

急迫危險，相較於相對人僅有暫時給付薪資支出等不便，由

裕元公司繼續僱用伊擔任原管理職應無重大困難。爰依民事

訴訟法第538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准予定暫時

狀態處分，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暫時回復伊任

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之原職

務等語。原裁定以抗告人未釋明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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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及必要性予以駁回，實有不當，為此提起抗告，求予廢棄

原裁定等語。

三、相對人於本院及原審陳述意見略以：寶成公司及裕元公司各

具獨立之法人格，二者並非同一。系爭調動係在抗告人同意

與寶成公司簽立勞動契約，同時終止與裕元公司間原勞動契

約時起，寶成公司始成為抗告人之雇主，系爭調動前抗告人

之雇主為裕元公司，與寶成公司無涉，抗告人以寶成公司為

相對人為本件聲請，應有當事人不適格之違法。裕元公司越

南寶元廠區工程部不曾有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稱或職位

存在，無從回復該職務。裕元公司為改善員工工作表現，制

定員工績效輔導改善計畫，適用於全體員工，非針對抗告

人，而抗告人於擔任口罩廠課長期間工作表現不佳，其主管

施以輔導改善，屬正常工作監督範疇，無職場霸凌情事。

112年間因新冠疫情趨緩，越南寶元廠工程部進行口罩廠關

廠作業，抗告人為該工廠權責主管，其主管於112年6月14日

偕同承辦人及抗告人開會討論關廠作業後續人力處理，擬終

止抗告人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回國由寶成公司予以僱

用，幾經溝通協調，過程中均使抗告人充分表達意見，終獲

抗告人同意，於112年6月21日簽署與寶成公司間之勞動契約

及其3項附屬文件，同意終止其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自

112年7月1日起受僱於寶成公司。抗告人收到112年6月26日

人資人員寄發電子郵件檢附人員調動通知後，回覆郵件表示

會依該通知遵期至指定地點報到工作，可見抗告人同意系爭

調動，並無異議。依勞動契約書及海外派駐協議書約定，派

駐津貼僅派駐海外人員始得領取，經調任回國，即予以取

消，相對人並無扣減其薪資。抗告人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

已終止，並與寶成公司成立新勞動契約，雇主已變更，無適

用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之情形。抗告人與裕元公司係合意

終止勞動契約，其請求裕元公司繼續僱用伊，有違契約自由

原則，更介入裕元公司意思形成及表意自由。抗告人於調職

後每月薪資5萬450元，高出臺中市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之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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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餘，考量抗告人單身，子女已成年，其調職後之薪資顯足

以維持其生活等語，資為抗辯。

四、按勞工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法院認雇主調動

勞工之工作，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

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

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經勞工之聲請，為依原工

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

事件法第50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明白揭示：「本條係斟

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

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於具備

本條所定事由時，勞工即得聲請法院命為定暫時狀態之處

分。至於是否准許及命為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

續僱用之具體內容，則由法院就個案具體狀況，參酌前述事

由之情形為自由之裁量。又本條為民事訴訟法關於定暫時狀

態處分之特別規定，未規定之部分仍適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

定」等語。另按勞工為本法第50條之聲請者，就雇主調動勞

工之工作，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會

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作

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應釋明之；法院依本法第50條規

定所為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以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

容繼續僱用為限，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81條第1項、第2項亦

有明文。

五、經查：

  ㈠按企業集團內含多數法人，雖勞工僅與其中一企業法人簽

約，然該集團之母公司或屬家族企業之其中一公司對集團或

家族企業內之員工有指揮、監督、調職等人事管理決策權，

勞工不得拒絕母公司或任一公司人事指揮，是該勞工之年

資、調動或工作性質，應就集團內之企業一體觀察，綜合判

斷，而不能單就與之簽約之法人為判斷，以免企業集團藉此

規避勞基法相關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90

號判決意旨參照）。依抗告人所提出其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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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於104年6月1日簽訂之海外派駐協議書，其第3條派駐地點

第1款約定：甲方（即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因經營上之需

要而調動乙方（即抗告人）之工作職務、地點或調至寶成公

司、裕元工業（集團）及上述二公司既有與未來之關係企業

或轉投資公司等單位服務時，乙方同意照辦等語（原審卷第

35-43頁）；復參酌寶成國際集團人員調動通知內容，乃係

將時任裕元公司越南工程部課長之抗告人，調動回臺灣至寶

成公司總公司工程部工程規劃處專案課就任等情（原審卷第

79頁），可見相對人雖各具獨立之法人格，然均為隸屬寶成

國際集團內之關係企業，且寶成國際集團對相對人員工之人

事有管理決策權，整體上具有實體同一性。故就抗告人在寶

成國際集團內之相對人等間所為系爭調動，仍有勞動事件法

第50條、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之適用。先予敘明。

　㈡本件抗告人主張其前經派任至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任職，

嗣經相對人為系爭調動，其已向原法院提起請求確認系爭調

動無效，請求回復原職之訴訟等情，業據提出勞工保險投保

資料、海外派駐協議書、薪資單、寶成國際集團人員調動通

知、勞動權益轉換協議書、民事起訴狀封面等件為證（原審

卷第29-51、79-89頁），且兩造間因確認調動無效及請求回

復原職事件涉訟，由原法院以112年度勞專調字第96號審理

中，亦據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本案訴訟案卷核閱無誤，堪認

兩造間就系爭調動及回復原職等節確有所爭議。

  ㈢惟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部分，抗告人固主張系

爭調動取消派駐津貼，形同減薪，調動後職務亦非其技術所

能勝任，已對其勞動條件造成不利之變更，及產生生活上不

利益，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調之1所規範之調動五原則；而

以相對人公司規模，由裕元公司繼續僱用其擔任原職務應無

重大困難云云，然為相對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

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因此勞基法第10條之1明訂雇主

調動勞工職務不得違反之五原則。又雇主因遷廠，致須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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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工作地點，屬變更勞動契約原約定工作場所，如符合勞

基法第10條之1所規範之調動五原則，即難謂其調職非合法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雇

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

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

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

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

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

　2.依抗告人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於104年6月1日簽訂之勞動

契約第3條工作地點約定：甲方（即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

視企業經營之需要，得彈性調整乙方（即抗告人）之工作地

點，至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及上

述二公司既有與未來之關係企業或轉投資公司負責相關業務

等語（原審卷第137-139頁）；而抗告人與裕元公司臺灣分

公司間之104年6月1日海外派駐協議書亦有相類約定，已如

前述，可見抗告人於受僱裕元公司時，就其工作地點，有接

受由寶成國際集團所屬寶成公司、裕元公司為人事指揮及調

職處分之合意。再抗告人原經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派任至越

南寶元廠區擔任工程部能源課課長，於110年5月15日起由原

職務調動至工程部轄下之口罩廠擔任課長乙職，嗣因新冠疫

情趨緩，防疫口罩需求大減，寶元廠區工程部規劃進行口罩

廠關廠作業，經協調後而為系爭調動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

之工程部組織架構圖、抗告人另簽訂之新勞動契約、電子郵

件等件為證（原審卷第141-150頁），並有抗告人提出之電

子郵件可佐（原審卷第91-97頁）。足認相對人係因越南口

罩廠關閉，致抗告人無續任口罩廠課長職務必要而為系爭調

動，應認系爭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必要性與合理性，且符

合雙方勞動契約之約定。

　3.又調職乃雇主對勞工人事配置上之變動，調職通常必伴隨勞

工職務、職位及特定津貼等內容之變更，如僱用人係基於企

業經營上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而對於受僱人之職務、職位等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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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加以調整，而勞工因擔任不同之工作，其受領之工資因而

合理伴隨其職務內容有所調整，尚不得僅以工資總額減少，

即認該調職違法（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600號判決參

照）。上開勞動契約第2條薪資第2款約定：「派駐海外人員

海外工作加給：新台幣10,000元。若調任回台灣，海外工作

加給取消」等語（原審卷第137頁）；另海外派駐協議書第4

條外派薪資第1項前段亦約定：「外派薪資包括基薪及派駐

津貼，如乙方（即抗告人）經調任回台灣者，取消發給派駐

津貼」等語（原審卷第35頁），可見派駐津貼係給予派駐海

外人員之工作加給，調任回臺即取消發給，該發給條件已明

訂於抗告人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間之勞動契約。而抗告人

於系爭調動前之每月工資包含基本薪資5萬450元及派駐津貼

美金1334元乙情，此有抗告人112年4、5月份薪資單可稽

（原審卷第43-51頁）；抗告人自調動生效日起（即112年7

月1日），取消發給派駐津貼，基薪維持為新台幣50,450元

等語，亦有寶成國際集團人員調動通知可憑（原審卷第79

頁），然依前開說明，抗告人既未再派駐海外，本即無從領

取海外派駐津貼或工作加給，相對人因抗告人調職回臺灣，

而取消發給海外工作加給或派駐津貼，自符合勞工法令及前

述勞動契約之約定，亦難認有何不合理或無正當理由違法減

少工資之不利益勞動條件變更。依此，自無從以抗告人於系

爭調動後無法領取海外派駐津貼，即謂抗告人就系爭調動有

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之虞已盡相當之釋明。

　4.抗告人於112年3月14日收受工程能源部主管○○○所寄發之

電子郵件（原審卷第53-57頁），依其附件員工績效輔導計

畫表之輔導原因說明欄記載：「口罩廠主管應具備經營分析

能力並清楚成本結構，對上級呈報之資料應清晰明瞭、訊息

正確」，核無明顯刁難及指責情事。再細繹抗告人與單位主

管○○○、○○○、○○○間電子郵件往來內容（原審卷第

59-71頁），均係單位主管指導作為越南口罩廠主管之抗告

人如何呈現管理報告、擬定口罩廠關廠計畫之討論，客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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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逾越雇主指揮、監督權之合理行使範圍，使用之文字亦未

涉及對抗告人之人身攻擊。抗告人執以主張系爭調動係出於

懲處之不當目的而屬違法調動云云，亦難認已盡釋明之責。

　5.抗告人居住於臺中市○○○，調動後之工作地點位在臺中市

西屯區○○○00○0○，相距約車程10餘分鐘，有相對人提

出之Google map網頁查詢資料可證（原審卷第265頁），尚

無調動工作地點過遠，或明顯對抗告人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有何不利影響之情事。抗告人主張系爭調動變動其工作地

點，致其居住處所、家庭生活均有不利之變動云云，未據其

提出相關證據以為釋明。另抗告人因系爭調動所任職務為寶

成公司總公司工程部工程規劃處專案課資深高級管理師（原

審卷第77頁），以抗告人前任職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能源課

課長及口罩廠課長多年之資歷，實難認調動後之工作非其所

能勝任，抗告人亦未釋明有何非其體能或技術所能勝任，而

屬不合法之調動乙情，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要無可採。

　6.至調動後派駐津貼之減少，為抗告人與裕元公司簽訂勞動契

約、及其嗣後與寶成公司簽訂新勞動契約時所得預見，且派

駐津貼係給予派駐海外人員因應外派地點之物價、生活習慣

及日常花費之額外補貼，其發給目的並非為補貼抗告人因遭

調動所面臨適應及財務問題，自不得以此為由，即認有該當

於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謂「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

免急迫之危險」，亦難認抗告人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性

已為釋明。

　7.再抗告人主張自108年7月起受派任至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

擔任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並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臨時

兼任管理口罩廠一職等語，為相對人所否認，並辯稱：抗告

人原任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能源課課長，於新增口

罩廠，由抗告人擔任口罩廠權責主管，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

從無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稱或職位存在，無從回復該職

務等語，並提出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110年5月異動前、後組

織架構圖、110年5月15日越南行政中心前江工程部暨寶元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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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部組織異動之內部聯絡函、越南寶元工程部112年1月31日

行政組織圖為證（原審卷第141-143、251、261頁），核上

開組織圖確未見抗告人所稱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一職。復

綜覽抗告人所提系爭調動前之薪資單，其上僅載有所任部門

為口罩廠，及員工績效輔導計畫表所載「職務/工作項目：

越南寶元口罩廠主管」、「職等/職稱：6/課長」，亦與相

對人所辯相符。則裕元公司是否有抗告人所稱「越南寶元廠

區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務可供暫時回復？縱有，此亦

與抗告人於系爭調動前之原職務即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轄下

口罩廠課長乙職有所不同，抗告人請求暫時回復該管理師職

務，已與勞動事件法第50條所定「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

用之要件不符；且抗告人就裕元公司繼續僱用伊擔任「越南

寶元廠區工程部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務非顯有重大困

難乙節，亦僅泛稱以相對人公司之規模並無困難云云，難認

已盡釋明之責。

　㈣綜上，本件抗告人就系爭調動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

工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及裕

元公司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之定暫時狀

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顯未盡相當釋明之責，則其依勞動

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回復其任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

程部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之原職務之定暫時狀態處分，自

屬無據。

六、從而，依抗告人所提證據資料既無法釋明本件定暫時狀態之

原因及必要性，其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定暫時狀

態處分，即有未合，不能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尚無不合。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李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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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劉惠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陳文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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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勞抗字第19號
抗  告  人  張益利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詹陸銘  
相  對  人  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盧金柱  
共同代理人  張詠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全字第1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之當否，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關於假扣押裁定之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機會之規定，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之抗告案件，亦有準用，此觀同法第538條之4、第533條規定即明。本件抗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經原裁定否准，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經兩造提出書狀各自陳述意見，合於上開規定。
二、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業有限公司（下稱裕元公司）為相對人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成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二公司均為寶成國際集團旗下公司，屬同一事業。伊於民國104年應徵寶成公司刊登勞務提供地為越南之職缺，並自同年6月16日起於裕元公司提供勞務。伊自108年7月起受派任至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擔任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同時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兼任管理口罩廠一職，每月基本薪資新臺幣（下同）5萬450元及派駐津貼美金1334元（折合4萬1500元）。嗣伊於112年6月26日接獲寶成國際集團人力資源部以電子郵件寄送之人員調動通知，以因應集團企業經營所需為由，自112年7月1日起將伊調動回臺灣至寶成公司擔任總公司工程部工程規劃處專案課資深高級管理師（下稱系爭調動），終止海外派駐協議書，並要求伊簽署勞動權益轉換協議書，由寶成公司承受伊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且於112年7月4日擅將伊勞工保險投保單位變更為寶成公司。惟系爭調動取消派駐津貼之發給，造成伊實質薪資減半，對伊之工資條件為重大不利變更；自112年3月14日起主管常為刁難及指責，伊與主管溝通相處間屢生衝突，甚至遭受職場霸凌，相對人係藉由跨國調動以達懲處伊之目的；自伊接獲系爭調動通知至回臺任職，僅1週時間準備遷離越南事宜，在極短時間內面臨工作與生活環境劇烈改變，身心備受壓力，相對人未給予必要之協助，亦未考量伊與其家庭之生活利益；伊於調動後之工作性質與104年間應徵職缺之專業經歷或證照內容不符，亦與調動前派駐越南所任職務性質不同，顯非伊專業技術所能勝任，是系爭調動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所定調動五原則，並有權利濫用、違反誠信原則之虞。伊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調動無效及請求回復原職事件訴訟（下稱本案訴訟），於本案訴訟期間，伊所面臨之經濟上損害將持續擴大，倘未先定暫時狀態處分，伊之權益將受有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之急迫危險，相較於相對人僅有暫時給付薪資支出等不便，由裕元公司繼續僱用伊擔任原管理職應無重大困難。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准予定暫時狀態處分，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暫時回復伊任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之原職務等語。原裁定以抗告人未釋明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予以駁回，實有不當，為此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相對人於本院及原審陳述意見略以：寶成公司及裕元公司各具獨立之法人格，二者並非同一。系爭調動係在抗告人同意與寶成公司簽立勞動契約，同時終止與裕元公司間原勞動契約時起，寶成公司始成為抗告人之雇主，系爭調動前抗告人之雇主為裕元公司，與寶成公司無涉，抗告人以寶成公司為相對人為本件聲請，應有當事人不適格之違法。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不曾有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稱或職位存在，無從回復該職務。裕元公司為改善員工工作表現，制定員工績效輔導改善計畫，適用於全體員工，非針對抗告人，而抗告人於擔任口罩廠課長期間工作表現不佳，其主管施以輔導改善，屬正常工作監督範疇，無職場霸凌情事。112年間因新冠疫情趨緩，越南寶元廠工程部進行口罩廠關廠作業，抗告人為該工廠權責主管，其主管於112年6月14日偕同承辦人及抗告人開會討論關廠作業後續人力處理，擬終止抗告人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回國由寶成公司予以僱用，幾經溝通協調，過程中均使抗告人充分表達意見，終獲抗告人同意，於112年6月21日簽署與寶成公司間之勞動契約及其3項附屬文件，同意終止其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自112年7月1日起受僱於寶成公司。抗告人收到112年6月26日人資人員寄發電子郵件檢附人員調動通知後，回覆郵件表示會依該通知遵期至指定地點報到工作，可見抗告人同意系爭調動，並無異議。依勞動契約書及海外派駐協議書約定，派駐津貼僅派駐海外人員始得領取，經調任回國，即予以取消，相對人並無扣減其薪資。抗告人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已終止，並與寶成公司成立新勞動契約，雇主已變更，無適用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之情形。抗告人與裕元公司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其請求裕元公司繼續僱用伊，有違契約自由原則，更介入裕元公司意思形成及表意自由。抗告人於調職後每月薪資5萬450元，高出臺中市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之兩倍有餘，考量抗告人單身，子女已成年，其調職後之薪資顯足以維持其生活等語，資為抗辯。
四、按勞工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法院認雇主調動勞工之工作，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經勞工之聲請，為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50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明白揭示：「本條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於具備本條所定事由時，勞工即得聲請法院命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至於是否准許及命為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具體內容，則由法院就個案具體狀況，參酌前述事由之情形為自由之裁量。又本條為民事訴訟法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特別規定，未規定之部分仍適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等語。另按勞工為本法第50條之聲請者，就雇主調動勞工之工作，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應釋明之；法院依本法第50條規定所為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以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為限，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81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
五、經查：
  ㈠按企業集團內含多數法人，雖勞工僅與其中一企業法人簽約，然該集團之母公司或屬家族企業之其中一公司對集團或家族企業內之員工有指揮、監督、調職等人事管理決策權，勞工不得拒絕母公司或任一公司人事指揮，是該勞工之年資、調動或工作性質，應就集團內之企業一體觀察，綜合判斷，而不能單就與之簽約之法人為判斷，以免企業集團藉此規避勞基法相關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90號判決意旨參照）。依抗告人所提出其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於104年6月1日簽訂之海外派駐協議書，其第3條派駐地點第1款約定：甲方（即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因經營上之需要而調動乙方（即抗告人）之工作職務、地點或調至寶成公司、裕元工業（集團）及上述二公司既有與未來之關係企業或轉投資公司等單位服務時，乙方同意照辦等語（原審卷第35-43頁）；復參酌寶成國際集團人員調動通知內容，乃係將時任裕元公司越南工程部課長之抗告人，調動回臺灣至寶成公司總公司工程部工程規劃處專案課就任等情（原審卷第79頁），可見相對人雖各具獨立之法人格，然均為隸屬寶成國際集團內之關係企業，且寶成國際集團對相對人員工之人事有管理決策權，整體上具有實體同一性。故就抗告人在寶成國際集團內之相對人等間所為系爭調動，仍有勞動事件法第50條、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之適用。先予敘明。
　㈡本件抗告人主張其前經派任至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任職，嗣經相對人為系爭調動，其已向原法院提起請求確認系爭調動無效，請求回復原職之訴訟等情，業據提出勞工保險投保資料、海外派駐協議書、薪資單、寶成國際集團人員調動通知、勞動權益轉換協議書、民事起訴狀封面等件為證（原審卷第29-51、79-89頁），且兩造間因確認調動無效及請求回復原職事件涉訟，由原法院以112年度勞專調字第96號審理中，亦據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本案訴訟案卷核閱無誤，堪認兩造間就系爭調動及回復原職等節確有所爭議。
  ㈢惟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部分，抗告人固主張系爭調動取消派駐津貼，形同減薪，調動後職務亦非其技術所能勝任，已對其勞動條件造成不利之變更，及產生生活上不利益，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調之1所規範之調動五原則；而以相對人公司規模，由裕元公司繼續僱用其擔任原職務應無重大困難云云，然為相對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因此勞基法第10條之1明訂雇主調動勞工職務不得違反之五原則。又雇主因遷廠，致須變更勞工工作地點，屬變更勞動契約原約定工作場所，如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所規範之調動五原則，即難謂其調職非合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
　2.依抗告人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於104年6月1日簽訂之勞動契約第3條工作地點約定：甲方（即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視企業經營之需要，得彈性調整乙方（即抗告人）之工作地點，至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及上述二公司既有與未來之關係企業或轉投資公司負責相關業務等語（原審卷第137-139頁）；而抗告人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間之104年6月1日海外派駐協議書亦有相類約定，已如前述，可見抗告人於受僱裕元公司時，就其工作地點，有接受由寶成國際集團所屬寶成公司、裕元公司為人事指揮及調職處分之合意。再抗告人原經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派任至越南寶元廠區擔任工程部能源課課長，於110年5月15日起由原職務調動至工程部轄下之口罩廠擔任課長乙職，嗣因新冠疫情趨緩，防疫口罩需求大減，寶元廠區工程部規劃進行口罩廠關廠作業，經協調後而為系爭調動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之工程部組織架構圖、抗告人另簽訂之新勞動契約、電子郵件等件為證（原審卷第141-150頁），並有抗告人提出之電子郵件可佐（原審卷第91-97頁）。足認相對人係因越南口罩廠關閉，致抗告人無續任口罩廠課長職務必要而為系爭調動，應認系爭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必要性與合理性，且符合雙方勞動契約之約定。
　3.又調職乃雇主對勞工人事配置上之變動，調職通常必伴隨勞工職務、職位及特定津貼等內容之變更，如僱用人係基於企業經營上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而對於受僱人之職務、職位等內容加以調整，而勞工因擔任不同之工作，其受領之工資因而合理伴隨其職務內容有所調整，尚不得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該調職違法（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600號判決參照）。上開勞動契約第2條薪資第2款約定：「派駐海外人員海外工作加給：新台幣10,000元。若調任回台灣，海外工作加給取消」等語（原審卷第137頁）；另海外派駐協議書第4條外派薪資第1項前段亦約定：「外派薪資包括基薪及派駐津貼，如乙方（即抗告人）經調任回台灣者，取消發給派駐津貼」等語（原審卷第35頁），可見派駐津貼係給予派駐海外人員之工作加給，調任回臺即取消發給，該發給條件已明訂於抗告人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間之勞動契約。而抗告人於系爭調動前之每月工資包含基本薪資5萬450元及派駐津貼美金1334元乙情，此有抗告人112年4、5月份薪資單可稽（原審卷第43-51頁）；抗告人自調動生效日起（即112年7月1日），取消發給派駐津貼，基薪維持為新台幣50,450元等語，亦有寶成國際集團人員調動通知可憑（原審卷第79頁），然依前開說明，抗告人既未再派駐海外，本即無從領取海外派駐津貼或工作加給，相對人因抗告人調職回臺灣，而取消發給海外工作加給或派駐津貼，自符合勞工法令及前述勞動契約之約定，亦難認有何不合理或無正當理由違法減少工資之不利益勞動條件變更。依此，自無從以抗告人於系爭調動後無法領取海外派駐津貼，即謂抗告人就系爭調動有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之虞已盡相當之釋明。
　4.抗告人於112年3月14日收受工程能源部主管○○○所寄發之電子郵件（原審卷第53-57頁），依其附件員工績效輔導計畫表之輔導原因說明欄記載：「口罩廠主管應具備經營分析能力並清楚成本結構，對上級呈報之資料應清晰明瞭、訊息正確」，核無明顯刁難及指責情事。再細繹抗告人與單位主管○○○、○○○、○○○間電子郵件往來內容（原審卷第59-71頁），均係單位主管指導作為越南口罩廠主管之抗告人如何呈現管理報告、擬定口罩廠關廠計畫之討論，客觀上未逾越雇主指揮、監督權之合理行使範圍，使用之文字亦未涉及對抗告人之人身攻擊。抗告人執以主張系爭調動係出於懲處之不當目的而屬違法調動云云，亦難認已盡釋明之責。
　5.抗告人居住於臺中市○○○，調動後之工作地點位在臺中市西屯區○○○00○0○，相距約車程10餘分鐘，有相對人提出之Google map網頁查詢資料可證（原審卷第265頁），尚無調動工作地點過遠，或明顯對抗告人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有何不利影響之情事。抗告人主張系爭調動變動其工作地點，致其居住處所、家庭生活均有不利之變動云云，未據其提出相關證據以為釋明。另抗告人因系爭調動所任職務為寶成公司總公司工程部工程規劃處專案課資深高級管理師（原審卷第77頁），以抗告人前任職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能源課課長及口罩廠課長多年之資歷，實難認調動後之工作非其所能勝任，抗告人亦未釋明有何非其體能或技術所能勝任，而屬不合法之調動乙情，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要無可採。
　6.至調動後派駐津貼之減少，為抗告人與裕元公司簽訂勞動契約、及其嗣後與寶成公司簽訂新勞動契約時所得預見，且派駐津貼係給予派駐海外人員因應外派地點之物價、生活習慣及日常花費之額外補貼，其發給目的並非為補貼抗告人因遭調動所面臨適應及財務問題，自不得以此為由，即認有該當於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謂「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亦難認抗告人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性已為釋明。
　7.再抗告人主張自108年7月起受派任至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擔任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並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臨時兼任管理口罩廠一職等語，為相對人所否認，並辯稱：抗告人原任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能源課課長，於新增口罩廠，由抗告人擔任口罩廠權責主管，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從無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稱或職位存在，無從回復該職務等語，並提出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110年5月異動前、後組織架構圖、110年5月15日越南行政中心前江工程部暨寶元工程部組織異動之內部聯絡函、越南寶元工程部112年1月31日行政組織圖為證（原審卷第141-143、251、261頁），核上開組織圖確未見抗告人所稱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一職。復綜覽抗告人所提系爭調動前之薪資單，其上僅載有所任部門為口罩廠，及員工績效輔導計畫表所載「職務/工作項目：越南寶元口罩廠主管」、「職等/職稱：6/課長」，亦與相對人所辯相符。則裕元公司是否有抗告人所稱「越南寶元廠區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務可供暫時回復？縱有，此亦與抗告人於系爭調動前之原職務即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轄下口罩廠課長乙職有所不同，抗告人請求暫時回復該管理師職務，已與勞動事件法第50條所定「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之要件不符；且抗告人就裕元公司繼續僱用伊擔任「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務非顯有重大困難乙節，亦僅泛稱以相對人公司之規模並無困難云云，難認已盡釋明之責。
　㈣綜上，本件抗告人就系爭調動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及裕元公司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顯未盡相當釋明之責，則其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回復其任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之原職務之定暫時狀態處分，自屬無據。
六、從而，依抗告人所提證據資料既無法釋明本件定暫時狀態之原因及必要性，其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即有未合，不能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無不合。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劉惠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陳文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勞抗字第19號
抗  告  人  張益利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詹陸銘  
相  對  人  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盧金柱  
共同代理人  張詠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
112年9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全字第12號裁定，提
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
    裁定之當否，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關於假扣押裁定之抗
    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機
    會之規定，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之抗告案件，亦有準用
    ，此觀同法第538條之4、第533條規定即明。本件抗告人聲
    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經原裁定否准，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
    ，經兩造提出書狀各自陳述意見，合於上開規定。
二、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
    業有限公司（下稱裕元公司）為相對人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寶成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二公司均為寶成國際
    集團旗下公司，屬同一事業。伊於民國104年應徵寶成公司
    刊登勞務提供地為越南之職缺，並自同年6月16日起於裕元
    公司提供勞務。伊自108年7月起受派任至裕元公司越南寶元
    廠區擔任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同時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
    ，兼任管理口罩廠一職，每月基本薪資新臺幣（下同）5萬4
    50元及派駐津貼美金1334元（折合4萬1500元）。嗣伊於112
    年6月26日接獲寶成國際集團人力資源部以電子郵件寄送之
    人員調動通知，以因應集團企業經營所需為由，自112年7月
    1日起將伊調動回臺灣至寶成公司擔任總公司工程部工程規
    劃處專案課資深高級管理師（下稱系爭調動），終止海外派
    駐協議書，並要求伊簽署勞動權益轉換協議書，由寶成公司
    承受伊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且於112年7月4日擅將伊勞
    工保險投保單位變更為寶成公司。惟系爭調動取消派駐津貼
    之發給，造成伊實質薪資減半，對伊之工資條件為重大不利
    變更；自112年3月14日起主管常為刁難及指責，伊與主管溝
    通相處間屢生衝突，甚至遭受職場霸凌，相對人係藉由跨國
    調動以達懲處伊之目的；自伊接獲系爭調動通知至回臺任職
    ，僅1週時間準備遷離越南事宜，在極短時間內面臨工作與
    生活環境劇烈改變，身心備受壓力，相對人未給予必要之協
    助，亦未考量伊與其家庭之生活利益；伊於調動後之工作性
    質與104年間應徵職缺之專業經歷或證照內容不符，亦與調
    動前派駐越南所任職務性質不同，顯非伊專業技術所能勝任
    ，是系爭調動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所定調動五原則，
    並有權利濫用、違反誠信原則之虞。伊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
    調動無效及請求回復原職事件訴訟（下稱本案訴訟），於本
    案訴訟期間，伊所面臨之經濟上損害將持續擴大，倘未先定
    暫時狀態處分，伊之權益將受有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之急迫
    危險，相較於相對人僅有暫時給付薪資支出等不便，由裕元
    公司繼續僱用伊擔任原管理職應無重大困難。爰依民事訴訟
    法第538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准予定暫時狀態
    處分，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暫時回復伊任裕元
    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之原職務等
    語。原裁定以抗告人未釋明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及
    必要性予以駁回，實有不當，為此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
    定等語。
三、相對人於本院及原審陳述意見略以：寶成公司及裕元公司各
    具獨立之法人格，二者並非同一。系爭調動係在抗告人同意
    與寶成公司簽立勞動契約，同時終止與裕元公司間原勞動契
    約時起，寶成公司始成為抗告人之雇主，系爭調動前抗告人
    之雇主為裕元公司，與寶成公司無涉，抗告人以寶成公司為
    相對人為本件聲請，應有當事人不適格之違法。裕元公司越
    南寶元廠區工程部不曾有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稱或職位
    存在，無從回復該職務。裕元公司為改善員工工作表現，制
    定員工績效輔導改善計畫，適用於全體員工，非針對抗告人
    ，而抗告人於擔任口罩廠課長期間工作表現不佳，其主管施
    以輔導改善，屬正常工作監督範疇，無職場霸凌情事。112
    年間因新冠疫情趨緩，越南寶元廠工程部進行口罩廠關廠作
    業，抗告人為該工廠權責主管，其主管於112年6月14日偕同
    承辦人及抗告人開會討論關廠作業後續人力處理，擬終止抗
    告人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回國由寶成公司予以僱用，幾
    經溝通協調，過程中均使抗告人充分表達意見，終獲抗告人
    同意，於112年6月21日簽署與寶成公司間之勞動契約及其3
    項附屬文件，同意終止其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自112年7
    月1日起受僱於寶成公司。抗告人收到112年6月26日人資人
    員寄發電子郵件檢附人員調動通知後，回覆郵件表示會依該
    通知遵期至指定地點報到工作，可見抗告人同意系爭調動，
    並無異議。依勞動契約書及海外派駐協議書約定，派駐津貼
    僅派駐海外人員始得領取，經調任回國，即予以取消，相對
    人並無扣減其薪資。抗告人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已終止，
    並與寶成公司成立新勞動契約，雇主已變更，無適用勞動事
    件法第50條規定之情形。抗告人與裕元公司係合意終止勞動
    契約，其請求裕元公司繼續僱用伊，有違契約自由原則，更
    介入裕元公司意思形成及表意自由。抗告人於調職後每月薪
    資5萬450元，高出臺中市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之兩倍有餘，考
    量抗告人單身，子女已成年，其調職後之薪資顯足以維持其
    生活等語，資為抗辯。
四、按勞工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法院認雇主調動
    勞工之工作，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
    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
    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經勞工之聲請，為依原工
    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
    事件法第50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明白揭示：「本條係斟
    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
    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於具備
    本條所定事由時，勞工即得聲請法院命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
    。至於是否准許及命為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
    僱用之具體內容，則由法院就個案具體狀況，參酌前述事由
    之情形為自由之裁量。又本條為民事訴訟法關於定暫時狀態
    處分之特別規定，未規定之部分仍適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
    」等語。另按勞工為本法第50條之聲請者，就雇主調動勞工
    之工作，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會議
    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作繼
    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應釋明之；法院依本法第50條規定
    所為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以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
    繼續僱用為限，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81條第1項、第2項亦有
    明文。
五、經查：
  ㈠按企業集團內含多數法人，雖勞工僅與其中一企業法人簽約
    ，然該集團之母公司或屬家族企業之其中一公司對集團或家
    族企業內之員工有指揮、監督、調職等人事管理決策權，勞
    工不得拒絕母公司或任一公司人事指揮，是該勞工之年資、
    調動或工作性質，應就集團內之企業一體觀察，綜合判斷，
    而不能單就與之簽約之法人為判斷，以免企業集團藉此規避
    勞基法相關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90號判
    決意旨參照）。依抗告人所提出其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於
    104年6月1日簽訂之海外派駐協議書，其第3條派駐地點第1
    款約定：甲方（即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因經營上之需要而
    調動乙方（即抗告人）之工作職務、地點或調至寶成公司、
    裕元工業（集團）及上述二公司既有與未來之關係企業或轉
    投資公司等單位服務時，乙方同意照辦等語（原審卷第35-4
    3頁）；復參酌寶成國際集團人員調動通知內容，乃係將時
    任裕元公司越南工程部課長之抗告人，調動回臺灣至寶成公
    司總公司工程部工程規劃處專案課就任等情（原審卷第79頁
    ），可見相對人雖各具獨立之法人格，然均為隸屬寶成國際
    集團內之關係企業，且寶成國際集團對相對人員工之人事有
    管理決策權，整體上具有實體同一性。故就抗告人在寶成國
    際集團內之相對人等間所為系爭調動，仍有勞動事件法第50
    條、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之適用。先予敘明。
　㈡本件抗告人主張其前經派任至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任職，
    嗣經相對人為系爭調動，其已向原法院提起請求確認系爭調
    動無效，請求回復原職之訴訟等情，業據提出勞工保險投保
    資料、海外派駐協議書、薪資單、寶成國際集團人員調動通
    知、勞動權益轉換協議書、民事起訴狀封面等件為證（原審
    卷第29-51、79-89頁），且兩造間因確認調動無效及請求回
    復原職事件涉訟，由原法院以112年度勞專調字第96號審理
    中，亦據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本案訴訟案卷核閱無誤，堪認
    兩造間就系爭調動及回復原職等節確有所爭議。
  ㈢惟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部分，抗告人固主張系
    爭調動取消派駐津貼，形同減薪，調動後職務亦非其技術所
    能勝任，已對其勞動條件造成不利之變更，及產生生活上不
    利益，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調之1所規範之調動五原則；而
    以相對人公司規模，由裕元公司繼續僱用其擔任原職務應無
    重大困難云云，然為相對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
    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因此勞基法第10條之1明訂雇主
    調動勞工職務不得違反之五原則。又雇主因遷廠，致須變更
    勞工工作地點，屬變更勞動契約原約定工作場所，如符合勞
    基法第10條之1所規範之調動五原則，即難謂其調職非合法
    （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雇
    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
    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
    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
    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
    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
　2.依抗告人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於104年6月1日簽訂之勞動
    契約第3條工作地點約定：甲方（即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
    視企業經營之需要，得彈性調整乙方（即抗告人）之工作地
    點，至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及上
    述二公司既有與未來之關係企業或轉投資公司負責相關業務
    等語（原審卷第137-139頁）；而抗告人與裕元公司臺灣分
    公司間之104年6月1日海外派駐協議書亦有相類約定，已如
    前述，可見抗告人於受僱裕元公司時，就其工作地點，有接
    受由寶成國際集團所屬寶成公司、裕元公司為人事指揮及調
    職處分之合意。再抗告人原經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派任至越
    南寶元廠區擔任工程部能源課課長，於110年5月15日起由原
    職務調動至工程部轄下之口罩廠擔任課長乙職，嗣因新冠疫
    情趨緩，防疫口罩需求大減，寶元廠區工程部規劃進行口罩
    廠關廠作業，經協調後而為系爭調動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
    之工程部組織架構圖、抗告人另簽訂之新勞動契約、電子郵
    件等件為證（原審卷第141-150頁），並有抗告人提出之電
    子郵件可佐（原審卷第91-97頁）。足認相對人係因越南口
    罩廠關閉，致抗告人無續任口罩廠課長職務必要而為系爭調
    動，應認系爭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必要性與合理性，且符
    合雙方勞動契約之約定。
　3.又調職乃雇主對勞工人事配置上之變動，調職通常必伴隨勞
    工職務、職位及特定津貼等內容之變更，如僱用人係基於企
    業經營上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而對於受僱人之職務、職位等內
    容加以調整，而勞工因擔任不同之工作，其受領之工資因而
    合理伴隨其職務內容有所調整，尚不得僅以工資總額減少，
    即認該調職違法（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600號判決參照）
    。上開勞動契約第2條薪資第2款約定：「派駐海外人員海外
    工作加給：新台幣10,000元。若調任回台灣，海外工作加給
    取消」等語（原審卷第137頁）；另海外派駐協議書第4條外
    派薪資第1項前段亦約定：「外派薪資包括基薪及派駐津貼
    ，如乙方（即抗告人）經調任回台灣者，取消發給派駐津貼
    」等語（原審卷第35頁），可見派駐津貼係給予派駐海外人
    員之工作加給，調任回臺即取消發給，該發給條件已明訂於
    抗告人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間之勞動契約。而抗告人於系
    爭調動前之每月工資包含基本薪資5萬450元及派駐津貼美金
    1334元乙情，此有抗告人112年4、5月份薪資單可稽（原審
    卷第43-51頁）；抗告人自調動生效日起（即112年7月1日）
    ，取消發給派駐津貼，基薪維持為新台幣50,450元等語，亦
    有寶成國際集團人員調動通知可憑（原審卷第79頁），然依
    前開說明，抗告人既未再派駐海外，本即無從領取海外派駐
    津貼或工作加給，相對人因抗告人調職回臺灣，而取消發給
    海外工作加給或派駐津貼，自符合勞工法令及前述勞動契約
    之約定，亦難認有何不合理或無正當理由違法減少工資之不
    利益勞動條件變更。依此，自無從以抗告人於系爭調動後無
    法領取海外派駐津貼，即謂抗告人就系爭調動有違反勞工法
    令或勞動契約之虞已盡相當之釋明。
　4.抗告人於112年3月14日收受工程能源部主管○○○所寄發之電
    子郵件（原審卷第53-57頁），依其附件員工績效輔導計畫
    表之輔導原因說明欄記載：「口罩廠主管應具備經營分析能
    力並清楚成本結構，對上級呈報之資料應清晰明瞭、訊息正
    確」，核無明顯刁難及指責情事。再細繹抗告人與單位主管
    ○○○、○○○、○○○間電子郵件往來內容（原審卷第59-71頁），
    均係單位主管指導作為越南口罩廠主管之抗告人如何呈現管
    理報告、擬定口罩廠關廠計畫之討論，客觀上未逾越雇主指
    揮、監督權之合理行使範圍，使用之文字亦未涉及對抗告人
    之人身攻擊。抗告人執以主張系爭調動係出於懲處之不當目
    的而屬違法調動云云，亦難認已盡釋明之責。
　5.抗告人居住於臺中市○○○，調動後之工作地點位在臺中市西
    屯區○○○00○0○，相距約車程10餘分鐘，有相對人提出之Goog
    le map網頁查詢資料可證（原審卷第265頁），尚無調動工
    作地點過遠，或明顯對抗告人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有何不利
    影響之情事。抗告人主張系爭調動變動其工作地點，致其居
    住處所、家庭生活均有不利之變動云云，未據其提出相關證
    據以為釋明。另抗告人因系爭調動所任職務為寶成公司總公
    司工程部工程規劃處專案課資深高級管理師（原審卷第77頁
    ），以抗告人前任職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能源課課長及口罩
    廠課長多年之資歷，實難認調動後之工作非其所能勝任，抗
    告人亦未釋明有何非其體能或技術所能勝任，而屬不合法之
    調動乙情，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要無可採。
　6.至調動後派駐津貼之減少，為抗告人與裕元公司簽訂勞動契
    約、及其嗣後與寶成公司簽訂新勞動契約時所得預見，且派
    駐津貼係給予派駐海外人員因應外派地點之物價、生活習慣
    及日常花費之額外補貼，其發給目的並非為補貼抗告人因遭
    調動所面臨適應及財務問題，自不得以此為由，即認有該當
    於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謂「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
    免急迫之危險」，亦難認抗告人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性
    已為釋明。
　7.再抗告人主張自108年7月起受派任至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
    擔任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並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臨時
    兼任管理口罩廠一職等語，為相對人所否認，並辯稱：抗告
    人原任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能源課課長，於新增口
    罩廠，由抗告人擔任口罩廠權責主管，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
    從無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稱或職位存在，無從回復該職
    務等語，並提出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110年5月異動前、後組
    織架構圖、110年5月15日越南行政中心前江工程部暨寶元工
    程部組織異動之內部聯絡函、越南寶元工程部112年1月31日
    行政組織圖為證（原審卷第141-143、251、261頁），核上
    開組織圖確未見抗告人所稱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一職。復
    綜覽抗告人所提系爭調動前之薪資單，其上僅載有所任部門
    為口罩廠，及員工績效輔導計畫表所載「職務/工作項目：
    越南寶元口罩廠主管」、「職等/職稱：6/課長」，亦與相
    對人所辯相符。則裕元公司是否有抗告人所稱「越南寶元廠
    區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務可供暫時回復？縱有，此亦
    與抗告人於系爭調動前之原職務即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轄下
    口罩廠課長乙職有所不同，抗告人請求暫時回復該管理師職
    務，已與勞動事件法第50條所定「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
    用之要件不符；且抗告人就裕元公司繼續僱用伊擔任「越南
    寶元廠區工程部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務非顯有重大困
    難乙節，亦僅泛稱以相對人公司之規模並無困難云云，難認
    已盡釋明之責。
　㈣綜上，本件抗告人就系爭調動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
    工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及裕
    元公司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之定暫時狀
    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顯未盡相當釋明之責，則其依勞動
    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回復其任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
    程部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之原職務之定暫時狀態處分，自
    屬無據。
六、從而，依抗告人所提證據資料既無法釋明本件定暫時狀態之
    原因及必要性，其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定暫時狀
    態處分，即有未合，不能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
    尚無不合。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
    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劉惠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陳文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2年度勞抗字第19號
抗  告  人  張益利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詹陸銘  
相  對  人  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盧金柱  
共同代理人  張詠善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2年9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2年度勞全字第1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按為保障債權人及債務人之程序權，並使法院能正確判斷原裁定之當否，民事訴訟法第528條第2項關於假扣押裁定之抗告，抗告法院為裁定前，應使債權人及債務人有陳述意見機會之規定，於定暫時狀態假處分裁定之抗告案件，亦有準用，此觀同法第538條之4、第533條規定即明。本件抗告人聲請定暫時狀態假處分，經原裁定否准，抗告人不服提起抗告，經兩造提出書狀各自陳述意見，合於上開規定。
二、抗告人聲請及抗告意旨略以：相對人英屬維京群島商裕元工業有限公司（下稱裕元公司）為相對人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寶成公司）轉投資之子公司，二公司均為寶成國際集團旗下公司，屬同一事業。伊於民國104年應徵寶成公司刊登勞務提供地為越南之職缺，並自同年6月16日起於裕元公司提供勞務。伊自108年7月起受派任至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擔任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同時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兼任管理口罩廠一職，每月基本薪資新臺幣（下同）5萬450元及派駐津貼美金1334元（折合4萬1500元）。嗣伊於112年6月26日接獲寶成國際集團人力資源部以電子郵件寄送之人員調動通知，以因應集團企業經營所需為由，自112年7月1日起將伊調動回臺灣至寶成公司擔任總公司工程部工程規劃處專案課資深高級管理師（下稱系爭調動），終止海外派駐協議書，並要求伊簽署勞動權益轉換協議書，由寶成公司承受伊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且於112年7月4日擅將伊勞工保險投保單位變更為寶成公司。惟系爭調動取消派駐津貼之發給，造成伊實質薪資減半，對伊之工資條件為重大不利變更；自112年3月14日起主管常為刁難及指責，伊與主管溝通相處間屢生衝突，甚至遭受職場霸凌，相對人係藉由跨國調動以達懲處伊之目的；自伊接獲系爭調動通知至回臺任職，僅1週時間準備遷離越南事宜，在極短時間內面臨工作與生活環境劇烈改變，身心備受壓力，相對人未給予必要之協助，亦未考量伊與其家庭之生活利益；伊於調動後之工作性質與104年間應徵職缺之專業經歷或證照內容不符，亦與調動前派駐越南所任職務性質不同，顯非伊專業技術所能勝任，是系爭調動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所定調動五原則，並有權利濫用、違反誠信原則之虞。伊已對相對人提起確認調動無效及請求回復原職事件訴訟（下稱本案訴訟），於本案訴訟期間，伊所面臨之經濟上損害將持續擴大，倘未先定暫時狀態處分，伊之權益將受有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之急迫危險，相較於相對人僅有暫時給付薪資支出等不便，由裕元公司繼續僱用伊擔任原管理職應無重大困難。爰依民事訴訟法第538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准予定暫時狀態處分，命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判決確定前，暫時回復伊任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之原職務等語。原裁定以抗告人未釋明本件定暫時狀態假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予以駁回，實有不當，為此提起抗告，求予廢棄原裁定等語。
三、相對人於本院及原審陳述意見略以：寶成公司及裕元公司各具獨立之法人格，二者並非同一。系爭調動係在抗告人同意與寶成公司簽立勞動契約，同時終止與裕元公司間原勞動契約時起，寶成公司始成為抗告人之雇主，系爭調動前抗告人之雇主為裕元公司，與寶成公司無涉，抗告人以寶成公司為相對人為本件聲請，應有當事人不適格之違法。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不曾有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稱或職位存在，無從回復該職務。裕元公司為改善員工工作表現，制定員工績效輔導改善計畫，適用於全體員工，非針對抗告人，而抗告人於擔任口罩廠課長期間工作表現不佳，其主管施以輔導改善，屬正常工作監督範疇，無職場霸凌情事。112年間因新冠疫情趨緩，越南寶元廠工程部進行口罩廠關廠作業，抗告人為該工廠權責主管，其主管於112年6月14日偕同承辦人及抗告人開會討論關廠作業後續人力處理，擬終止抗告人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回國由寶成公司予以僱用，幾經溝通協調，過程中均使抗告人充分表達意見，終獲抗告人同意，於112年6月21日簽署與寶成公司間之勞動契約及其3項附屬文件，同意終止其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自112年7月1日起受僱於寶成公司。抗告人收到112年6月26日人資人員寄發電子郵件檢附人員調動通知後，回覆郵件表示會依該通知遵期至指定地點報到工作，可見抗告人同意系爭調動，並無異議。依勞動契約書及海外派駐協議書約定，派駐津貼僅派駐海外人員始得領取，經調任回國，即予以取消，相對人並無扣減其薪資。抗告人與裕元公司間勞動契約已終止，並與寶成公司成立新勞動契約，雇主已變更，無適用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之情形。抗告人與裕元公司係合意終止勞動契約，其請求裕元公司繼續僱用伊，有違契約自由原則，更介入裕元公司意思形成及表意自由。抗告人於調職後每月薪資5萬450元，高出臺中市平均每人消費支出之兩倍有餘，考量抗告人單身，子女已成年，其調職後之薪資顯足以維持其生活等語，資為抗辯。
四、按勞工提起確認調動無效或回復原職之訴，法院認雇主調動勞工之工作，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者，得經勞工之聲請，為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定暫時狀態處分，勞動事件法第50條定有明文。其立法理由明白揭示：「本條係斟酌勞動關係特性之特別規定，性質上屬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定爭執法律關係及必要性等要件之具體化，於具備本條所定事由時，勞工即得聲請法院命為定暫時狀態之處分。至於是否准許及命為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之具體內容，則由法院就個案具體狀況，參酌前述事由之情形為自由之裁量。又本條為民事訴訟法關於定暫時狀態處分之特別規定，未規定之部分仍適用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等語。另按勞工為本法第50條之聲請者，就雇主調動勞工之工作，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且雇主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應釋明之；法院依本法第50條規定所為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以依原工作或兩造所同意工作內容繼續僱用為限，勞動事件審理細則第81條第1項、第2項亦有明文。
五、經查：
  ㈠按企業集團內含多數法人，雖勞工僅與其中一企業法人簽約，然該集團之母公司或屬家族企業之其中一公司對集團或家族企業內之員工有指揮、監督、調職等人事管理決策權，勞工不得拒絕母公司或任一公司人事指揮，是該勞工之年資、調動或工作性質，應就集團內之企業一體觀察，綜合判斷，而不能單就與之簽約之法人為判斷，以免企業集團藉此規避勞基法相關規定之適用（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690號判決意旨參照）。依抗告人所提出其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於104年6月1日簽訂之海外派駐協議書，其第3條派駐地點第1款約定：甲方（即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因經營上之需要而調動乙方（即抗告人）之工作職務、地點或調至寶成公司、裕元工業（集團）及上述二公司既有與未來之關係企業或轉投資公司等單位服務時，乙方同意照辦等語（原審卷第35-43頁）；復參酌寶成國際集團人員調動通知內容，乃係將時任裕元公司越南工程部課長之抗告人，調動回臺灣至寶成公司總公司工程部工程規劃處專案課就任等情（原審卷第79頁），可見相對人雖各具獨立之法人格，然均為隸屬寶成國際集團內之關係企業，且寶成國際集團對相對人員工之人事有管理決策權，整體上具有實體同一性。故就抗告人在寶成國際集團內之相對人等間所為系爭調動，仍有勞動事件法第50條、勞動基準法第10條之1規定之適用。先予敘明。
　㈡本件抗告人主張其前經派任至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任職，嗣經相對人為系爭調動，其已向原法院提起請求確認系爭調動無效，請求回復原職之訴訟等情，業據提出勞工保險投保資料、海外派駐協議書、薪資單、寶成國際集團人員調動通知、勞動權益轉換協議書、民事起訴狀封面等件為證（原審卷第29-51、79-89頁），且兩造間因確認調動無效及請求回復原職事件涉訟，由原法院以112年度勞專調字第96號審理中，亦據本院依職權調取前揭本案訴訟案卷核閱無誤，堪認兩造間就系爭調動及回復原職等節確有所爭議。
  ㈢惟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部分，抗告人固主張系爭調動取消派駐津貼，形同減薪，調動後職務亦非其技術所能勝任，已對其勞動條件造成不利之變更，及產生生活上不利益，違反勞動基準法第10調之1所規範之調動五原則；而以相對人公司規模，由裕元公司繼續僱用其擔任原職務應無重大困難云云，然為相對人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按雇主調動勞工工作除不得違反勞動契約之約定外，尚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因此勞基法第10條之1明訂雇主調動勞工職務不得違反之五原則。又雇主因遷廠，致須變更勞工工作地點，屬變更勞動契約原約定工作場所，如符合勞基法第10條之1所規範之調動五原則，即難謂其調職非合法（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34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雇主調動勞工應受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之規範，其判斷之標準，應自調職在業務上有無必要性、合理性，與勞工接受調職後所可能產生生活上不利益之程度，綜合考量。勞工調職就個別家庭之日常生活通常在某程度受有不利益，但該不利益如依一般通念未逾勞工可忍受之程度範圍內，則非權利濫用。
　2.依抗告人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於104年6月1日簽訂之勞動契約第3條工作地點約定：甲方（即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視企業經營之需要，得彈性調整乙方（即抗告人）之工作地點，至寶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裕元工業集團有限公司及上述二公司既有與未來之關係企業或轉投資公司負責相關業務等語（原審卷第137-139頁）；而抗告人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間之104年6月1日海外派駐協議書亦有相類約定，已如前述，可見抗告人於受僱裕元公司時，就其工作地點，有接受由寶成國際集團所屬寶成公司、裕元公司為人事指揮及調職處分之合意。再抗告人原經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派任至越南寶元廠區擔任工程部能源課課長，於110年5月15日起由原職務調動至工程部轄下之口罩廠擔任課長乙職，嗣因新冠疫情趨緩，防疫口罩需求大減，寶元廠區工程部規劃進行口罩廠關廠作業，經協調後而為系爭調動等情，業據相對人提出之工程部組織架構圖、抗告人另簽訂之新勞動契約、電子郵件等件為證（原審卷第141-150頁），並有抗告人提出之電子郵件可佐（原審卷第91-97頁）。足認相對人係因越南口罩廠關閉，致抗告人無續任口罩廠課長職務必要而為系爭調動，應認系爭調動係基於企業經營上必要性與合理性，且符合雙方勞動契約之約定。
　3.又調職乃雇主對勞工人事配置上之變動，調職通常必伴隨勞工職務、職位及特定津貼等內容之變更，如僱用人係基於企業經營上之必要性與合理性而對於受僱人之職務、職位等內容加以調整，而勞工因擔任不同之工作，其受領之工資因而合理伴隨其職務內容有所調整，尚不得僅以工資總額減少，即認該調職違法（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600號判決參照）。上開勞動契約第2條薪資第2款約定：「派駐海外人員海外工作加給：新台幣10,000元。若調任回台灣，海外工作加給取消」等語（原審卷第137頁）；另海外派駐協議書第4條外派薪資第1項前段亦約定：「外派薪資包括基薪及派駐津貼，如乙方（即抗告人）經調任回台灣者，取消發給派駐津貼」等語（原審卷第35頁），可見派駐津貼係給予派駐海外人員之工作加給，調任回臺即取消發給，該發給條件已明訂於抗告人與裕元公司臺灣分公司間之勞動契約。而抗告人於系爭調動前之每月工資包含基本薪資5萬450元及派駐津貼美金1334元乙情，此有抗告人112年4、5月份薪資單可稽（原審卷第43-51頁）；抗告人自調動生效日起（即112年7月1日），取消發給派駐津貼，基薪維持為新台幣50,450元等語，亦有寶成國際集團人員調動通知可憑（原審卷第79頁），然依前開說明，抗告人既未再派駐海外，本即無從領取海外派駐津貼或工作加給，相對人因抗告人調職回臺灣，而取消發給海外工作加給或派駐津貼，自符合勞工法令及前述勞動契約之約定，亦難認有何不合理或無正當理由違法減少工資之不利益勞動條件變更。依此，自無從以抗告人於系爭調動後無法領取海外派駐津貼，即謂抗告人就系爭調動有違反勞工法令或勞動契約之虞已盡相當之釋明。
　4.抗告人於112年3月14日收受工程能源部主管○○○所寄發之電子郵件（原審卷第53-57頁），依其附件員工績效輔導計畫表之輔導原因說明欄記載：「口罩廠主管應具備經營分析能力並清楚成本結構，對上級呈報之資料應清晰明瞭、訊息正確」，核無明顯刁難及指責情事。再細繹抗告人與單位主管○○○、○○○、○○○間電子郵件往來內容（原審卷第59-71頁），均係單位主管指導作為越南口罩廠主管之抗告人如何呈現管理報告、擬定口罩廠關廠計畫之討論，客觀上未逾越雇主指揮、監督權之合理行使範圍，使用之文字亦未涉及對抗告人之人身攻擊。抗告人執以主張系爭調動係出於懲處之不當目的而屬違法調動云云，亦難認已盡釋明之責。
　5.抗告人居住於臺中市○○○，調動後之工作地點位在臺中市西屯區○○○00○0○，相距約車程10餘分鐘，有相對人提出之Google map網頁查詢資料可證（原審卷第265頁），尚無調動工作地點過遠，或明顯對抗告人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有何不利影響之情事。抗告人主張系爭調動變動其工作地點，致其居住處所、家庭生活均有不利之變動云云，未據其提出相關證據以為釋明。另抗告人因系爭調動所任職務為寶成公司總公司工程部工程規劃處專案課資深高級管理師（原審卷第77頁），以抗告人前任職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能源課課長及口罩廠課長多年之資歷，實難認調動後之工作非其所能勝任，抗告人亦未釋明有何非其體能或技術所能勝任，而屬不合法之調動乙情，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要無可採。
　6.至調動後派駐津貼之減少，為抗告人與裕元公司簽訂勞動契約、及其嗣後與寶成公司簽訂新勞動契約時所得預見，且派駐津貼係給予派駐海外人員因應外派地點之物價、生活習慣及日常花費之額外補貼，其發給目的並非為補貼抗告人因遭調動所面臨適應及財務問題，自不得以此為由，即認有該當於民事訴訟法第538條第1項所謂「防止發生重大之損害或避免急迫之危險」，亦難認抗告人就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必要性已為釋明。
　7.再抗告人主張自108年7月起受派任至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擔任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並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臨時兼任管理口罩廠一職等語，為相對人所否認，並辯稱：抗告人原任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能源課課長，於新增口罩廠，由抗告人擔任口罩廠權責主管，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從無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稱或職位存在，無從回復該職務等語，並提出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110年5月異動前、後組織架構圖、110年5月15日越南行政中心前江工程部暨寶元工程部組織異動之內部聯絡函、越南寶元工程部112年1月31日行政組織圖為證（原審卷第141-143、251、261頁），核上開組織圖確未見抗告人所稱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一職。復綜覽抗告人所提系爭調動前之薪資單，其上僅載有所任部門為口罩廠，及員工績效輔導計畫表所載「職務/工作項目：越南寶元口罩廠主管」、「職等/職稱：6/課長」，亦與相對人所辯相符。則裕元公司是否有抗告人所稱「越南寶元廠區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務可供暫時回復？縱有，此亦與抗告人於系爭調動前之原職務即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轄下口罩廠課長乙職有所不同，抗告人請求暫時回復該管理師職務，已與勞動事件法第50條所定「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之要件不符；且抗告人就裕元公司繼續僱用伊擔任「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職務非顯有重大困難乙節，亦僅泛稱以相對人公司之規模並無困難云云，難認已盡釋明之責。
　㈣綜上，本件抗告人就系爭調動有違反勞工法令、團體協約、工作規則、勞資會議決議、勞動契約或勞動習慣之虞，及裕元公司依調動前原工作繼續僱用非顯有重大困難之定暫時狀態處分之原因及必要性，顯未盡相當釋明之責，則其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回復其任裕元公司越南寶元廠區工程部承攬商勞工安全管理師之原職務之定暫時狀態處分，自屬無據。
六、從而，依抗告人所提證據資料既無法釋明本件定暫時狀態之原因及必要性，其依勞動事件法第50條規定，聲請定暫時狀態處分，即有未合，不能准許。原裁定駁回抗告人之聲請，尚無不合。抗告意旨猶執前詞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非有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 　　日
                  勞動法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李慧瑜
　　　　　　　　　　　　　　　        法　官  劉惠娟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照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抗告裁判費新台幣1000元，同
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陳文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 　　月　　3 　　日



